
   

立法會 CB(1)938 /04-05(09)號文件  
 

《 2 0 0 4 年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條例草案對香港資產證券化市場的影響  

 

目的  
 

 在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三日舉行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

委員討論了多項問題，其中一項是條例草案對香港資產證券

化市場的影響。為方便就這個問題作進一步討論，委員邀請

政府當局－  

(a )  就香港會計師公會在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二日所提交的
意見書發表意見；  

(b)  就法案委員會所接獲的本地學者的意見書發表意見，
即：  

( i )  香港理工大學的辜飛南教授 (鮑本賢博士及袁錦
波先生代行 )；  

( i i )  香港大學的謝國生博士及 Freder ick  Pre tor ius 博
士；  

( i i i )  香港科技大學的陳家樂教授；  

( iv)  香港中文大學的蘇偉文教授；  

(c )  就其他利益相關者所提交的意見書發表意見，即︰  

( i )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 (按揭證券公司 ) (二零零五
年一月十日和十一日 )；  

( i i )  香港財資市場公會；  

( i i i )  美國海陸國際律師事務所；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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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就海外有關在證券化交易之下為特設實體提供豁免及
資產負債表外的處理方式的經驗提供進一步的資料。  

本文件載列政府當局就上述各項所作的回應。  

政府當局對所接獲意見書的意見  
 

2 .  法案委員會所接獲的意見書經常涉及一個主題，即條例
草案會否令一些由資產負債表外的處理方式推動的證券化交

易減少的問題。我們已密切留意所有利益相關者，包括會計

師專業 (以香港會計師公會為代表 )、證券化行業 (例如按揭證
券公司、香港資本市場公會和香港財資市場公會 )，以及本地
學者的意見。我們知悉按揭證券公司、香港資本市場公會及

一些其他利益相關者所提交的一系列意見書中均關注到，若

不容許資產負債表外的處理方式，某些證券化交易或會有所

減少。  

3 .  就政府對上文第一段所述的意見書的回應，當局就「二
零零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會議所討論事項的跟進」發出的文件

(LC Paper  No.  CB(1)668/04/05(03))，當中實際上已相當詳盡
地講述了我們對有關事宜的意見。不過，我們仍邀請法案委

員 會 留 意 我 們 制 定 條 例 草 案 時 用 來 作 為 指 引 的 主 要 考 慮 因

素。我們認為這些考慮因素在整體的評估工作中佔相當重要

地位。下文列明這些因素  —  

( a )  集團帳目的性質  
 

4 .  集團帳目的用意是反映集團整體 (包括母公司及附屬公司 )
的業績及事務狀況。按揭證券公司與陳家樂教授似乎質疑在

與證券化資產有關的一切業權、擁有權及風險皆已移交特設

實體的情況下，是否仍有必要要求公司在集團帳目內綜合匯

報特設實體的帳目。正如香港會計師公會指出，「如 (證券化 )
應收帳項的發起人是透過「淨售」方式，把應收帳項售予其
對之沒 有 控 制 權 的人，則條例草案不 會對證券化構成影響
(粗 體 為 本 文 所 加 )」 。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又 表 示 ， 根 據 其 觀
察，「即使採用「以控制為依據」的「附屬公司」定義，多
間並非為證券化目的而向第三者轉讓應收帳項的銀行 (證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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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主要參與者 )，本來就可 在 其 資 產 負 債 表 剔 除 該 些 項
目 (粗體為本文所加 )。」  

5 .  因此，問題的癥結在於母公司是否繼續對特設實體保 留
控 制 權 。即使有關的業權、擁有權和風險已大部分由母公司

移交特設實體，母公司仍可保留對特設實體的營運及財務政

策的控制權，這就有必要就作為集團的一部分的特設實體作

出綜合匯報。但如屬「淨售」的情況，母公司對特設實體根

本沒有控制權 1，則如辜飛南教授、謝國生博士和 Freder ick  
Pre tor ius 博士所指出，「以控制為依據」的「附屬公司」定
義將不會對資產證券化安排構成影響，因有關資產本會從資

產負債表中剔除。  

( b )  對證券化公司財務比率的影響  
 

6 .  按揭證券公司認為，綜合匯報證券化特設實體的帳目，
可能會「扭曲」從事證券化交易的發起人的財務比率，從而

影響該發起人的信貸評級。我們認為這論點難以接受，因這

暗示在作信貸評級時，集團帳目附註披露的資料會被忽視。

此外，該論點亦忽略一點，就是財務比率不應，而我們也相

信不會是獨立來看的。在這方面，我們認同辜飛南教授的意

見，他表示，「我們不應容許公司純粹為在紙上改善一些重
要會計比率來獲取更多業務『收益』，而在資產負債表中剔
除債務。不過，無論如何，專業投資者必會查看有關的附註
及重行計算這些比率。資產負債表外的融資及申報，反映欠
佳的企業管治及公司的低透明度 (粗體為本文所加 )」。  

7 .  儘管陳家樂教授仍憂慮，從負面的角度看，這會否無可
避免對財務比率構成影響，他引述一項會計理論指出「會計
規則不會亦不應影響進行交易的理據」。我們對此想指出：
假如把某種所謂「有利」的會計方法視作推動某個特定行業

發展的主要動力，而不幸地導致集團整體的財務報表有所扭

                                                 

1  在 特 設 實 體 成 立 時 ， 其 母 公 司 或 會 預 設 及 規 限 該 特 設 實 體 的 營 運 及 財 務 政
策 ， 使 該 特 設 實 體 在 既 定 情 況 下 營 運 (有 如 「 無 人 駕 駛 」 的 狀 態 )。 在 此 情 況
下，母公司該特設實體的控制權仍被視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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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以致不能真實而公平地反映集團狀況，則很容易流於本

末倒置。  

( c )  豁免不符合條例草案的目的  
 

8 .  我 們 知 道 蘇 偉 文 教 授 其 中 一 項 意 見 是 ， 金 融 機 構 慣 常
「以特設實體形式成立附屬公司」，藉以「迴避匯報很多金
融活動 (粗體為本文所加 )」。這正正指出了本條例草案的重
要性，就是要改善公司財務資料的披露，從而提升企業管治

水平。為解決財務匯報的主要目的遭迴避的問題，條例草案

引入「支配性影響力準則」，規定凡母公司有權對其附屬公

司作出營運和財務政策的指示，即須作綜合匯報。我們認為

擬議的豁免會導致集團帳目的擬備方式不一致，因此不符合

條例草案的目的。此外，我們也沒有合理理據單獨要讓資產

證券化行業的特設實體無須根據相同的準則被確定是否存在

「 母 企 業 與 附 屬 企 業 」 關 係 。 其 他 採 用 《 國 際 財 務 匯 報 準

則》的司法管轄區也沒有訂立任何豁免，以利便其證券化行

業迴避匯報金融活動。  

9 .  我們強調，根據《公司條例》 (第 32 章 )第 124(1)及 126(1)
條擬備集團帳目以反映集團整體事務情況與利潤或虧損的基

本責任在董事身上。而根據《公司條例》第 141(3)條的 規
定，公司的核數師有法定責任述明其認為集團帳目是否按照

該條例擬備，以及是否「真實而公平地反映有關狀況」。因

此 ， 獨 立 核 數 師 仍 然 是 防 止 帳 目 擬 備 出 現 問 題 的 第 一 度 防

線。  

10 .  有鑑於此，我們必須審慎和認真考慮審計／會計專業對
此事的意見。香港會計師公會在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二日提交

的意見書中明確指出，業界認為，「倘若在擬議法例下訂立
『豁免』，因法例而獲『豁免』就特設實體作綜合匯報的一
些實體 (包括按揭證券公司 )所擬備的財務報表，將不能符合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的規定真實而公平地反映有關狀況 (粗
體為本文所加 )」。該公會亦重申，「有關『豁免』會導致兩
個相類的實體因符合豁免的條件與否而有截然不同的業績和
財務狀況匯報，進而妨礙財務報表的比較性」。  

11 .  因此，我們並不認同按揭證券公司的意見，即「政府當
局接納香港會計師公會對如何『真實而公平地反映母公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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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附屬公司作為整個集團的業績和事務狀況』的立場。會計
專業某些成員認為以控制為依據的附屬公司定義能真實而公
平地反映有關狀況，因此所有其他人便得遵從……」。我們
必須指出，就是審計／會計專業人員確實獲賦予法定責任就

集 團 帳 目 有 否 真 實 而 公 平 地 反 映 狀 況 而 給 予 獨 立 的 專 業 意

見。此外，香港會計師公會和全球其他 90 多個司法管轄區所
採用的準則，是根據全球最廣受認可的會計準則制訂機構國

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發出的準則制定。這會計準則絕不是如按

揭證券公司所說，「由會計專業界某些成員」協定，而是經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和香港會計師公會多次肯定的共識。因

此，我們贊同陳家樂教授的意見，「為使香港成為國際環境
中的重要角色，香港的會計準則務須與國際會計準則 (例如國
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所定的準則 )趨於一致。」  

其他團體的意見  
 

12 .  我們也欣悉條例草案的現行建議得到以下機構／團體的
積 極 支 持 。 這 些 機 構 ／ 團 體 包 括 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國

際會計師公會及香港公司秘書公會。  

 
與其他國家的比較  
 

13 .  我們已增訂政府當局所提交有關「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八
日 會 議 所 討 論 事 項 的 跟 進 」 的 文 件 (LC Paper  No.  CB(1)  
453/04-05(16))夾附的比較表。附 件 的比較表摘錄了我們經香
港經濟貿易處收集所得的資料。此外，香港會計師公會亦向

政府當局提供了該會從外地其他會計專業團體收集所得的資

料。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二零零五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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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香港《公司條例》／《 2004 年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與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香港財務匯報準則》以及英國、澳洲、新加坡、美國、日本和韓國的公司法例及相關準則內  

關乎集團帳目的條文的比較表 1  

( A )  定義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  
香港  

(《公司條例》 )  
香港  

(《 2004 年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 )

英國  
《 1985 年公司法》2

澳洲  
(《 2001 年法團
法》，澳洲會計準

則《澳洲會計準則

委員會》第 127 條 )  

新加坡  
(《公司法》，  

《財務匯報準則》

第 27 條 )  

美國  
(有關法例見附註 3)

決 定 何 謂

「 母 企 業

／ 公 司 與

附 屬 企 業

／公司」的

關係  

附屬企業是「被另一實體

(稱 為 母 企 業 )控 制 的 實
體」。  

[《國際會計準則》第 27
條第 4 段／《香港會計準
則》第 27 條第 4 段 ]  

如某母企業直接或間接透

過附屬企業擁有某實體過

半數表決權，則可假定該

母公司「控制」該實體，

除非在特殊情況下可清楚

證明該擁有權並不構成控

制。  

如該母企業在下列情況下

擁有某附屬企業半數或少

一 間 公 司 須 當 作 另

一 間 公 司 的 附 屬 公

司 ， 如 該 另 一 間 公

司－  

( i )  控 制 首 述 的 公
司董 事 局 的 組

成；或  

( i i )  控 制 首 述 公 司
的 過 半 數 的 表

決權；或  

( i i i )  持 有 首 述 的 公
司 的 過 半 數 已

發行股本。  

[第 2 (4 ) ( a )條 ]  

如 有 以 下 情 況 ， 某

企 業 即 屬 某 附 屬 企

業的母企業－  

( a )  該 附 屬 企 業 是
一 個 法 人 團 體 ， 並

憑 藉 《 公 司 條 例 》

第 2 ( 4 )、 ( 5 )、 ( 6 )及
( 7 )條屬該母企業的
附屬公司；  

( b )  該 附 屬 企 業 並
非 法 人 團 體 ， 而 該

母企業－  

( i )  持 有 該 附 屬 企
業 的 過 半 數 表

決權；或  

如 有 以 下 情 況 ， 某

企 業 即 屬 某 附 屬 企

業的母企業－  

( a )  持 有 該 企 業 的
過半數表決權；或  

( b )  是 該 企 業 的 成
員，並具有 委 任 或

罷 免 該 企 業 的 董 事

局 過 半 數 董 事 的權

利；或  

( c )  有 權 對該企業
行 使 支 配 性 影 響

力；或  

( d )  是 該 企 業 的 成

由於澳洲《 2 0 0 1 年
法 團 法 》 第 2 9 6 ( 1 )
條 規 定 公 司 的 財 務

報 告 必 須 符 合 會 計

準則，澳洲的財務匯

報準則《澳洲會計準

則 委 員 會 》 第 1 2 7
條 (以《國際會計準
則》第 2 7 條為依據 )
是決定「附屬企業」

與「母企業」定義的

相關因素。  

[第 2 9 6 條 ]  

《 澳 洲 會 計 準 則 委

員會》第 127 條下
的 「 控 制 」 一 詞 下

一 個 法 團 須 被 當 作

另 一 個 法 團 的 附 屬

法 團 ， 如 該 另 一 個

法團－  

( i )  控 制 首 述 的 法
團 董 事 局 的 組

成；或  

( i i )  控 制 首 述 法 團
的 過 半 數 的 表

決權；或  

( i i i )持 有 首 述 的 法
團 的 過 半 數 已

發行股本。  

[第 5 (1 )條 ]  

一個指明人士的「母

企業」是直接或間接

地 透 過 一 個 或 以 上

的 中 介 人 控 制 該 人

士的一所相關企業。

一個指明人士的「附

屬企業」是由該指明

人 士 直 接 或 間 接 透

過 一 個 或 以 上 的 中

介人所控制的企業。

[ R e g . S - X ,  1 7  C F R  
§  2 1 0 . 1 - 0 2]  

「控制」一詞指直接

或 間 接 擁 有 向 一 個

法 人 作 出 指 示 或 促

                                                 

1   此比較表內所載列的資料，是按在可能範圍下從已刊載文獻及相關司法管轄區的政府及會計組織所得的資料而制定。我們認為將日本及韓國的相關立法條文與開列於本比較表內的法例條

文並不宜作出直接比較，因該兩國是依循民事法制度。此外，雖然我們未能自日、韓兩國的官方取得具權威性的資料，但仍能透過香港會計師公會在兩地的專業會計團體及已發表的文獻

中獲得若干資料。有關資料另載於本比較表後。  
2   《 1 9 8 9 年公司法》及《 1 9 8 5 年公司法‧ 2 0 0 4 年 (國際會計準則及其他會計修訂 )規例》曾對英國《 1 9 8 5 年公司法》的有關條文作出修訂。  
3  此比較表內所載列有關美國法例的資料，是取自 ( i )經修訂的《標準商業法團法》 ( M B C A )及 ( i i )經修訂的《 1 9 3 3 年證券法》；經修訂的《 1 9 3 4 年證券交易法》；及在這兩項法例下或聯同

兩者一起頒布的規例 (包括《 S - X 規例》 ( R e g .  S - X ) )，或以此等法例為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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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  
香港  

(《公司條例》 )  
香港  

(《 2004 年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 )

英國  
《 1985 年公司法》2

澳洲  
(《 2001 年法團
法》，澳洲會計準

則《澳洲會計準則

委員會》第 127 條 )  

新加坡  
(《公司法》，  

《財務匯報準則》

第 27 條 )  

美國  
(有關法例見附註 3)

於半數的表決權，也構成

控制－  

( a )  憑 藉 與 其 他 投 資 者
達成的協議對過半數表決

權具支配權力；或  

( b )  根 據 法 規 或 協 議 而
有權支配該實體的財務及

營運政策；或  

( c )  有 權 委 任 或 罷 免 該
實體的董事局或同等管治

機構的過半數成員，而該

實體是由該董事局或管治

機構控制；或  

( d )  有 權 在 該 實 體 的 董
事局或同等管治機構的會

議上投過半數票，而該實

體是由該董事局或管治機

構控制。  

[《國際會計準則》第 27
條第 13 段／《香港會計準
則》第 27 條第 1 3 段 ]  

 ( i i )  是 該 附 屬 企 業
的成員，並具有

委 任 或 罷 免 該

附 屬 企 業 的 董

事 局 過 半 數 董

事的權利；或  

( i i i )是 該 附 屬 企 業
的成員，並依據

一 項 與 其 他 股

東 或 成 員 達 成

的協議，獨自控

制 該 附 屬 企 業

的 過 半 數 表 決

權；或  

( c )  該 母 企 業有 權
對 該 附 屬 企 業 發 揮

支配性影響力。  

[附表 23 第 2 ( 1 )條 ]

員，並 獨自 控 制 該

企 業 的 過 半 數 表 決

權。  

如 有 以 下 情 況 ， 某

企 業 即 屬 某 附 屬 企

業的母企業－  

( a )  有 權 向 該 附 屬
企業 行 使 或確 實行

使支 配 性影響 力，

或 有 權 控 制 或 確實

控 制 該 附 屬 企 業 ；

或  

( b )  該 企 業 與 該 附
屬 企 業 是 聯 合 管理

的。  

[第 2 5 8 ( 2 )及 (4 )條 ]  

的 定 義 與 《 國 際 財

務匯報準則》／《香

港 財 務 匯 報 準 則 》

相同。  

由 於 《 公 司 法 》 第

201 (3A) 條 規 定 集

團帳目 必 須 符 合 會

計 準 則 ， 《 財 務 匯

報準則》第 27 條 (以
《 國 際 會 計 準 則 》

第 27 條為依據 )是
決定 何 謂 「 控 制 」

的相關因素。  

《 財 務 匯 報 準 則 》

第 27 條下的「控制」
一 詞 的 定 義 與 《 國

際 財 務 匯 報 準 則 》

／ 《 香 港 財 務 匯 報

準則》相同。  

成 其 管 理 及 政 策 指

示 (不 論 是 透 過 所 持
有 表 決 權 股 份 合 約

或 其 他 安 排 ) 的 權

力。  

[Reg .  S - X ,  17  CFR 
§  2 1 0 . 1 - 0 2]  

「企業」的

涵蓋範圍  
「實體」包括不屬法團的

實體，例如合夥。  

[《國際會計準則》第 27
條第 4 段／《香港會計準
則》第 27 條第 4 段 ]  

依 照 現 行 《 公 司 條

例》的定義，已預設

了只有「一間公司」

才 可 被 當 作 另 一 間

公 司 的 附 屬 公 司 。

「公司」一詞包括法

人團體或法團。  

「 企 業 」 包 括 法 人

團 體 或 法 團 ； 合

夥；經 營 某行 業或

業 務 (不 論 是 否 為
牟 利 )的 不 屬 法 團
的團體。  

「 企 業 」 包 括 法 人

團 體 或 合夥、 經 營

某 行 業 或 業 務 (不
論 是 否 為 牟 利 )的
不屬法團的組織。  

與 《 國 際 財 務 匯 報

準 則 》 ／ 《 香 港 財

務 匯 報 準 則 》 相

同。  

《 公 司 法 》 以 「 公

司 」 的 概 念 為 依

據 ， 但 其 會 計 準 則

《 財 務 匯 報 準 則 》

第 27 條卻採用《國
際會計準則》第 27
條 內 「 實 體 」 的 相

「實體」包括本地及

外地商業法團；本地

及 外 地 非 牟 利 法

團；產業；信託；本

地 及 外 地 的 不 屬 法

團的實體；及州、美

國本國及外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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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  
香港  

(《公司條例》 )  
香港  

(《 2004 年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 )

英國  
《 1985 年公司法》2

澳洲  
(《 2001 年法團
法》，澳洲會計準

則《澳洲會計準則

委員會》第 127 條 )  

新加坡  
(《公司法》，  

《財務匯報準則》

第 27 條 )  

美國  
(有關法例見附註 3)

[《公司條例》第 2(4 )
及 (8 )條 ]  

[附表 23 第 1 ( 1 )條 ] [第 2 5 9 ( 1 )條 ]  
同概念。  

[《公司法》第 5 及
2 0 1 ( 3 A )條，《財務
匯報準則》第 27 條
第 4 段 ]  

[MBCA §  1 .40]  

有 關 條 文

適 用 於 在

當 地 及 並

非 在 當 地

成 立 為 法

團 或 註 冊

或 組 成 的

母企業  

不適用。  「公司」指根據《公

司 條 例 》 組 成 及註

冊的 公 司 或 指 現有

公 司 。 「 在 香 港 成

立 為 法 團 的 公 司 」

須按照《公司條例》

的規定 擬備集 團帳

目。  

[第 2 (1 )條 ]  

現況沒有改變。  「公司」指根據《公

司 法 》 組 成 及 註冊

的 公 司 或 指 現 有公

司。根據《公司法》

的 規 定 ， 「 在 英 國

成 立 為 法 團 的 公

司 」 必 須擬 備 集團

帳目。  

[第 7 3 5 ( 1 )條 ]  

所 有 在 澳 洲 成 立 為

法 團 或 組 成 的 須予

披露 實 體 、 公 共公

司、 大 型 獨資 公 司

和所有 註冊 計 劃均

須擬備財務報表。  

[第 2 9 2 ( 1 )條 ]  

「公司」指依據《公

司 法 》 或 以 往 任何

相應成 文 法 成 立 為

法 團 的 公 司 。 根 據

《 公 司 法 》 的 規

定 ， 「 在新 加 坡成

立 為 法 團 的 公 司 」

必 須 擬 備 集 團 帳

目。  

[第 4 (1 )條 ]  

「法團」、「本地法

團」或「本地商業法

團」指在符合本法例

的規定下成立，或受

本 法 例 規 限 的 非 外

地牟利法團。  

[MBCA §  1 .40]  

有 關 條 文

適 用 於 在

當 地 及 並

非 在 當 地

成 立 為 法

團 或 註 冊

或 組 成 的

附屬企業   

附屬企業成立為法團、組

成和註冊的地方，並非決

定該企業是否附屬企業的

考慮因素。  

與 《 國 際 財 務 匯 報

準 則 》 ／ 《 香 港 財

務 匯 報 準 則 》 相

同。  

與 《 國 際 財 務 匯 報

準 則 》 ／ 《 香 港 財

務 匯 報 準 則 》 相

同。  

與 《 國 際 財 務 匯 報

準 則 》 ／ 《 香 港 財

務 匯 報 準 則 》 相

同。  

與 《 國 際 財 務 匯 報

準 則 》 ／ 《 香 港 財

務 匯 報 準 則 》 相

同。  

與 《 國 際 財 務 匯 報

準 則 》 ／ 《 香 港 財

務 匯 報 準 則 》 相

同。  

「實體」包括本地及

外地商業法團；本地

及 外 地 非 牟 利 法

團；產業；信託；本

地 及 外 地 的 不 屬 法

團的實體；及州、美

國本國及外地政府。

[MBCA §  1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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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擬備集團帳目及有關「真實而公平地反映」的條文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  

香港  
(《公司條例》 ) 

香港  
(《 2004 年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 ) 

英國  
《 1985 年公司法》  

澳洲  
(《 2001 年法團法》 ) 

新加坡  
(《公司法》 ) 

美國  
(有關法例見附註 3) 

擬 備 集 團

帳目  

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

27 條／《香港會計準則》
第 27 條，母企業須提交綜
合其具投資的附屬企業的

綜合財務報表。  

[《國際會計準則》第 27
條第 9 段／《香港會計準
則》第 27 條第 9 段 ]  

凡公 司 在 其 財 政 年

度終 結 時擁 有 附 屬

公 司 ， 當 公 司 的 資

產負債 表及損 益表

在大會 上提交 公 司

省覽時 ，須同 時將

處理公 司 及 其 附 屬

公 司 的 事 務 狀 況與

利潤或 虧損的 集 團

帳 目 提 交 公 司 省

覽。  

[第 1 2 4 ( 1 )條 ]  

現況沒有改變。  凡公 司 在 財 政 年 度

終結時 是 一 間 母 公

司 ， 須 同時 擬 備該

年 度 母 公 司 的 個別

帳目 及集 團 帳 目 。

集團帳 目 須處 理 公

司 及 其 附 屬 公 司 的

事務 狀 況與利 潤或

虧損。  

[ 第 2 2 7 ( 1 ) 及

2 2 7 A ( 1 )條 ]  

周年財務報表為：  

( a )  有 關 實 體 按 照
會 計 準 則 規 定

須 提 交 的 財 務

報表；以及  

( b )  如 會 計 準 則 有
所 規 定 — 有 關

綜 合 實 體 按 照

會 計 準 則 規 定

須 提 交 的 財 務

報表。   

[第 2 9 5 ( 2 )條 ]  

在 財 政 年 度 終 結

時， 母 公 司 須 在周

年大會 上 提交 處理

該 公 司 及 其 附 屬 公

司 的 事 務狀況 與 利

潤或虧損 的綜 合 帳

目。  

[第 2 0 1 ( 3 A )條 ]  

法 團 須 向 其 股 東 提

交 法 團 的 周 年 財 務

報表，該報表可以是

法 團 與 其 或 各 附 屬

公 司 綜 合 或 合 併 的

報表。  

[MBCA §  16 .20]  

按照一般推定，綜合

報 表 比 分 開 的 報 表

更有意義。當一實體

直 接 或 間 接 控 制 另

一 實 體 的 財 務 利 益

時，通常需要綜合報

表 以 公 正 地 反 映 情

況。  

[Reg .S -X ,17  CFR 
§ 2 1 0 . 3 A - 0 2]  

註 冊 人 在 決 定 最 有

意 義 的 呈 示 形 式 時

應考慮的因素是：法

團 是 否 擁 有 附 屬 公

司的控股權；兩個實

體 的 財 政 周 期 是 否

不同；附屬公司是否

會 (或將會 )按照《銀
行控股公司法》遭撤

資；以及附屬公司是

否海外實體。  

[ R e g .  S - X ,，17  CFR §  
2 1 0 . 3 A -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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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  

香港  
(《公司條例》 ) 

香港  
(《 2004 年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 ) 

英國  
《 1985 年公司法》  

澳洲  
(《 2001 年法團法》 ) 

新加坡  
(《公司法》 ) 

美國  
(有關法例見附註 3) 

「 真 實 而

公 平 地 反

映」  

財務報表須真實而公平地

反映實體的財政狀況及業

績。採用《國際財務匯報

準則》／《香港財務匯報

準則》及在必要時披露額

外資料的做法後，可假設

財務報表可真實而公平地

反映有關情況。  

[《國際會計準則》第 1 條
第 13 段／《香港會計準
則》第 1 條第 13 段 ]  

提交 公 司省覽 的集

團帳目，須真 實 而

公 平 地 反 映 公司及

集團帳 目所處 理的

附 屬 公 司 的 與 公 司

成 員 有 關 的 整 體事

務狀況 與 利潤 或虧

損。  

[第 1 2 6 ( 1 )條 ]  

現況沒有改變。  帳目 須真 實 而 公 平

地 反 映整體綜合帳

目所涵 蓋 企 業 與 公

司 成 員 有 關 的 事 務

狀 況 及 利 潤 或 虧

損。  

[第 227A(2)條 ]  

綜合 財 務 報 表 須真

實 而 公 平 地 反 映 綜

合 實 體 的 財 政 狀況

和業績。  

[第 2 9 7 條 ]  

綜合帳目 須真 實 而

公 平 地 反 映 與母公

司 成 員 有 關 的 帳

目。  

[第 2 0 1 ( 3 A )條 ]  

任 何 人 直 接 或 間 接

以 任 何 跨 州 商 務 的

方式或手段，或以任

何 全 國 證 券 交 易 所

的 郵 件 或 任 何 設

備……就一項重要事
實 作 出 任 何 不 真 實

陳述，或不去說明一

項 所 需 的 重 要 事

實，以使該陳述在其

發 表 的 情 況 下 並 非

誤導，便屬非法。  

[一 九 三 四 年 的 《 證
券 交 易 法 》 ， 規 則

10b -5 ,  16  FR  7928]  

財 務 報 表 應 根 據 有

關的適用條文，以最

能 顯 示 其 重 要 性 和

特 性 的 格 式 和 次

序，並使用獲普遍接

受的術語提交。  

[Reg .  S - X ,17  CFR §  
2 1 0 . 4 - 0 1]  

「 真 實 而

公 平 地 反

映的凌駕」

及 相 應 的

披 露 資 料

規定  

如管理層斷定遵守會計準

則的某項規定有誤導性，

以致與財務報表的宗旨相

抵觸，而有關規管規定要

求或在其他情況下沒有禁

止偏離的做法，則有關實

體須偏離該項規定。  

某實體在偏離會計準則的

規定時，須披露以下資料

沒有 明 訂 「 真 實而

公 平 地 反 映 的 凌

駕」條文。  

如遵守 關 於 須 將 事

宜列入 公司的 集團

帳目或 附錄於 集團

帳目的 陳 述書 的規

定，不 足 以 真 實 而

公 平 地 反 映 公司及

其 附 屬 公 司 的 事 務

狀況 或 公 司 及 其 附

屬 公 司 的 利 潤 或虧

損，則 須在 該 等集

如遵守 關 於 須 將 事

宜列 入 公司的 集團

帳目 的 條 文 ， 不足

以真 實 而 公 平 地 反

映 有 關 情 況 ，則 須

在該等 帳目 或 該 等

帳目 的 附 註提 供 所

需額外資料。  

如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

如按 照 會 計 準 則擬

備的 財 務 報 表 及 附

註不 能 真 實 而 公 平

地 反 映 有 關 情 況 ，

則須 在 財 務 報 表 的

附 註 載 列 額 外 資

料。  

[第 2 9 7 條 ]  

如按 照 會 計 準 則 內

任何規 定 擬備 的綜

合帳目 不 能 真 實 而

公 平 地 反 映 任何所

需事 宜 ， 則 就 有需

要真 實 而 公平 地反

映該 事 宜 的 範 圍 而

言， 該 等綜合 帳目

可無 須 遵 守 有關規

美國的法例沒有這類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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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  

香港  
(《公司條例》 ) 

香港  
(《 2004 年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 ) 

英國  
《 1985 年公司法》  

澳洲  
(《 2001 年法團法》 ) 

新加坡  
(《公司法》 ) 

美國  
(有關法例見附註 3) 

－  

( a )  管 理 層 已 斷 定 財 務
報表真實而公平地反映該

實體的財政狀況及業績；  

( b )  除 為 真 實 而 公 平 地
反映情況而偏離某項特定

規定外，該實體已遵守適

用的會計準則；  

( c )  該 實 體 所 偏 離 的 會
計準則的名稱、偏離的性

質 (包 括 會 計 準 則 所 規 定
的處理方法，以及有關處

理方法為何會有這樣的誤

導成分 )，以及所採用的處
理方法；  

( d )  偏 離 原 應 匯 報 有 關
規定對財務報表所產生的

財政影響。  

[《國際會計準則》第 1 條
第 17 及 18  段／《香港會
計準則》第 1 條第 17 及
18 段 ]  

團帳目 或 陳述 書內

提 供 為真實 而 公平

地反 映 需 提 供 的額

外資料。  

如遵守 有 關 條 文 與

真實 而 公平地 反映

母 公 司 及 其 附 屬 公

司 的 事 務狀況 或 母

公 司 及 其 附 屬 公 司

的利潤 或 虧損 的規

定相 抵 觸 ，則公司

的董事 須 在所 需的

範圍內偏 離 該 等 條

文 ，並在 附錄 於該

公司的 集團帳 目 的

陳述書 內 ， 列 明作

出 偏 離 的 理 由 及 偏

離的詳情及影響。

[擬議第 1 2 6 ( 4 )、(5 )
條 ]  

遵守 有 關 條 文 與 作

出真實 而 公平 的反

映的規定 相 抵 觸 ，

則 公 司 的董事 須 為

真實 而 公平地 反映

情 況 而 在 所 需 範圍

內偏 離 該 條 文 ， 並

須 在 該 等帳目 的附

註中列明 偏 離 的 詳

情、理由及影響。  

[第 2 2 7 A ( 4 )、 (5 )、
(6 )條 ]  

定。  

如不 遵 守 會 計 準 則

的 規 定 ， 則 綜 合帳

目須包括－  

( a )  有 關 偏 離 的 詳
情、理由及影響 (如
有的話 )；以及  

( b )  為真實 而 公平
地反映 有 關 事 宜 的

任何進 一 步 資 料 及

解釋。  

[ 第 2 0 1  ( 1 4 A ) 、
( 1 4 B )條 ]  

「 真 實 而

公 平 地 反

映的凌駕」

條 文 的 指

引  

沒有該類指引。  並不適用。  沒有計 劃 制 訂 該類

指引。  
沒有該類指引。  沒有該類指引。  沒有該類指引。  並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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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對證券化行業的處理方式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  

香港  
(《公司條例》) 

香港  
(《 2004 年公
司 (修訂 )條例
草案》 ) 

英國  
(《 1985 年公司法》 ) 

澳洲  
(2001 年法
團法 ) 

新加坡  
(公司法 ) 

美國  
(有關法例載列於附註

3) 

是 否 容 許

採 用 資 產

負 債 表 外

的 處 理 方

式？  

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 27
條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條，只要有關特設實體符合母

企業與附屬企業之間的關係

的「以控制為依據」定義，該

特設實體的帳目便須作出綜

合匯報。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條設
定了一項臨時安排，根據是項

安排，在香港成立為法團的公

司，如根據香港《公司條例》，

無須就某些附屬公司作出綜

合匯報，但根據會計準則的規

定，卻必須那樣做，則必須在

帳目附註內就該等「附屬公

司」作出披露。  

只 要 有 關 特

設 實 體 符 合

《公司條例》

第 2(4)條中的
母 企 業 與 附

屬 企 業 之 間

的 關 係 的 定

義，該特設實

體 的 帳 目 便

須 作 出 綜 合

匯報。  

只 要 有 關 特

設 實 體 符 合

《公司條例》

第 2(4)條，或
附 表 23 第

2(1) 條 ( 視 屬
何 情 況 而 定 )
中 的 母 企 業

與 附 屬 企 業

之 間 的 關 係

的定義，該特

設 實 體 的 帳

目 便 須 作 出

綜合匯報。  

只要有關特設實體符合《 1985 年公司法》第 258
條中的母企業與附屬企業之間的關係的定義，

該特設實體的帳目便須作出綜合匯報。  

只要有關特

設實體符合

母企業與附

屬企業之間

的 關 係 的

「以控制為

依據」定義

(見上文 )，該
特設實體的

帳目便須作

出 綜 合 匯

報。  

只要有關特

設實體符合

母企業與附

屬企業之間

的 關 係 的

「以控制為

依據」定義

(見上文 )，該
特設實體的

帳目便須作

出 綜 合 匯

報。  

根據美國財務會計準

則委員會的會計準則

第 140 條，符合「銷售
會計」及「認可特設實

體」概念下高限制的相

關 標 準 的 證 券 化 公

司，將獲准採用資產負

債表外的處理方式，就

證券化交易作出匯報。

有 否 豁

免？  
沒 有 特 別 給 予 證 券 化 行 業

豁免。  
沒 有 特 別 給

予 證 券 化 行

業豁免。  

沒 有 特 別 給

予 證 券 化 行

業豁免。  

「相連編帳」方法僅供「準附屬公司」採用，

「 準 附 屬 公 司 」 的 定 義 見 於 英 國 會 計 準 則

《財務匯報準則》第 5 條。英國工貿署表示，
因應《 1985 年公司法》《 2004 年 (國際會計
準則及其他會計修訂 )規例》，現時「準附
屬 公 司 」 的 涵 蓋 範 圍 已 受 到 嚴 重 限 制 。 因

此，在現行制度下，許多以前可能採用相連

編帳方法的前準附屬公司，根據《公司法》

的規定，現時將須作出綜合匯報。由於英國

的 準 則 正 逐 漸 跟 《 國 際 財 務 匯 報 準 則 》 接

軌，英國工貿署表示，預期「相連編帳」方

法日後會被撤銷。事實上，由二零零五年一

月 起 ， 英 國 的 所 有 上 市 公 司 均 已 不 准 採 用

「相連編帳」方法。  

沒有特別給

予證券化行

業豁免。  

沒有特別給

予證券化行

業豁免。  

美國的證券化公司可

利用認可特設實體作

為規避作出綜合匯報

的方法。  

 



   -8-

額外資料  

 香港會計師公會亦為政府當局提供下列源自外地會計專業團體的資料

－  

日本  

2 .  我們知道根據日本的《財務報表的表達和披露規定》和《商法的執行

規定》，附屬公司的定義為「一個由母企業控制的實體」，而「控制」的

定義則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第 27 條所載的原則。關於財務報表的基本原
則是「符合獲普遍接受的會計準則而作出公正的表達」。在日本的會計準

則和法例，並無「真實而公平地反映的凌駕」的概念。  

3 .  此外，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聯同日本企業會計準則委員會於二零零五

年一月宣布同意共同進行一項減少《國際財務匯報準則》與日本會計準則

之間分歧的計劃。這顯示日本正邁向《國際財務匯報準則》。  

韓國  

4 .  據我們所知，韓國綜合匯報的主要準則是視乎母公司在附屬公司擁有

的所有權百分比，即如母公司於附屬公司的所有權股份多於 50%，或於附
屬公司的所有權股份多於 30%並同時為最大股東，則必須進行綜合匯報。
其他準則包括具有委任或罷免附屬公司董事局過半數董事的權力，以及具

有行使附屬公司過半數表決權的權利。我們同時知道，韓國並無「真實而

公平地反映的凌駕」的概念。  

5 .  按揭證券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一月十日向法案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當

中有關海外情況的資料亦可供議員參考。  


